
关于起草《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层次人才认
定及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人才的关键作用，并结合科技城人才引进实际工作

情况，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更加积极、开放、

有效的人才机制，我局起草了《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层次人

才认定及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制定背景

科技城现有人才政策《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引进人才奖励

办法（2022年修订）》（三科技城规〔2022〕10号）、《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引进人才奖励办法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

（三科技城规〔2023〕1号）陆续将于 2024年年底前到期，

上述人才政策自实施以来，为加快科技城人才引进、构建积

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机制提供了有利法律保障。同时，为

适应新形势，《海南自由贸易港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的

若干政策措施》已于 2024 年 1 月 9 日起施行，为结合海南

省、三亚市最新的人才政策，加强科技城人才经费利用效率

并进一步激发人才服务科技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制定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层次人才认定及奖励办法（征求意见

稿）》。

二、起草过程

一是认真梳理政策文件，深入学习海南省、三亚市关于

人才引进的重要政策文件和相关要求，力求全面落实相关政



策要求。梳理了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广州市、杭州市、

河北雄安新区等城市近 3年出台的人才引进政策，尤其是认

真学习了河北雄安新区《关于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聚集

新人才的若干措施》及相关配套措施，广泛学习借鉴各城市

经验做法，力争政策最优。

二是开展深入调研，通过调研科技城范围内高校、科研

院所、重点实验室等相关单位，并征询“城小二”、“企业

发展服务中心”关于政策修订的意见，充分摸查本次政策制

定对引进人才可能造成的影响，并了解科技城在人才引进中

存在的难点、痛点。

三是研究科技城现有人才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参照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印发的《科技人才评价规范》，调整

高层次人才奖励的评价模式，将人才奖励拆分为人才基础奖

励和人才贡献奖励，以鼓励引进人才更好的围绕着科技城发

展方向提供智力支持。

三、起草思路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层次人才认定及奖励办法（征求

意见稿）》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结果导向，充分考虑

科技城现有高层次人才较多因工作原因无法满足原政策所

规定的天数要求，但对科技城有重大贡献的情况，将高层次

人才奖励拆分为人才基础奖励及人才贡献奖励，其中人才基

础奖励对高层次人才在科技城工作天数进行考核，人才贡献

奖励对高层次人才为科技城作出的贡献进行考核。同时，为

了加大科技城人才引进，经充分考虑科技城实际情况，增设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情形，以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对科技

城所作出的贡献来向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发放奖励，以期达

到高层次人才推动科技城发展的预期效果。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一是规范科技城高层次人才认定流程，科技城高层次人

才认定周期为 5 年，5 年后应当在到期前 3 个月内按最新规

定重新认定，没有继续认定的，不再享受相关服务保障待遇。

二是优化高层次人才奖励机制，对于 A、B、C 类高层

次人才，人才奖励分为人才基础奖励及人才贡献奖励，其中

人才基础奖励考核高层次人才在科技城工作天数，贡献度奖

励考核高层次人才按照《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服务科技城发展

贡献度评价指标》取得的贡献度积分数，按照高层次人才所

获得的贡献度积分兑换年度贡献奖励；D、E、F类高层次人

才奖励分为人才基础奖励及购房奖励，其中 D类高层次人才

新增购房奖励，E、F类高层次人才奖励与此前政策一致。

三是增设柔性引进科技城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措施，根据

对科技城贡献情况给予人才奖励，柔性引进科技城高层次人

才最高奖励总额标准为：A 类人才 200 万元/人，每个兑现周

期不超过 40 万元；B 类人才 160 万元/人，每个兑现周期不

超过 32 万元；C 类人才 120 万元/人，每个兑现周期不超过

24 万元。

四是草拟《服务科技城发展贡献度评价指标》，按全职

引进人才和柔性引进人才两种引进方式，共分为成果奖项、

科研项目、招才引智、平台建设、其他指标等指标对人才兑



现周期内的贡献度进行考核，并根据贡献度得分发放兑现周

期的贡献度奖励。


